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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重申本院員工請假申請相關規定，如說明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查本院員工考勤管理作業規定第伍點第三款規定：「請假或
休假人員，應線上請假，經核准後，始得離開辦公室。但有
急病或緊急事故，應即電話報告直屬主管，經同意後，得由
其同事或家屬親友補辦請假手續。」及第四款規定：「各單
位主管請假應於三日前完成線上作業；各級人員請假應依權
責於二日前完成線上作業。未辦請假手續而擅離職守或假期
已滿仍未銷假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，均以曠職論。」

二、爰同仁因急病或緊急事故，須臨時請假，請務必告知職務代
理人辦妥業務交接，並且取得核假權責之主管同意後，才可
補辦請假手續，否則一律以曠職論。

正本：本院院本部、醫療部、人事室、政風室、主計室、秘書室、傳統醫學科、內科部、精
神科、外科部、婦產科、復健科、皮膚科、牙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急診醫學科、小
兒科、病理檢驗科、藥劑科、放射線科、護理部、教學研究中心、醫務企管室、營養
科、社會工作室

副本：

院長 王 瑞 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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